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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

結好控股已根據上市規則應用指引第15項（「應用指引第15項」）之規定就分拆向
聯交所提交分拆建議，而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聯交所確認，本公司可進行分
拆。結好控股在完成分拆後減少在本公司之控股權益構成上市規則所述之結好控股重
大交易。因此，根據應用指引第15項及上市規則，分拆須待（其中包括）結好股東之批
准，方可作實。

結好控股主要從事金融及證券服務，並由二零零二年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於分
拆完成後，餘下集團將主要從事餘下業務，而本集團將專注證券業務。分拆旨在容許
清晰劃分餘下集團與本集團兩種業務平台，以及容許餘下集團及本集團各自管理層能
更明確地專注彼等各自之核心業務分部。

進行分拆之理由及裨益

結好控股董事相信，分拆對餘下集團及本集團有利之理由如下：

(a) 證券業務及餘下業務各自均獨立及本質上已經打好基礎，結好控股董事相信，證
券業務及餘下業務各業務分部在未來將繼續增長。藉著清晰劃分餘下業務及證券
業務，分拆將讓餘下集團及本集團可更明確地專注業務，資源分配更具效益，從
而促進及增強該兩項業務的增長；

(b) 分折將令結好控股及本公司管理層貢獻自己的時間以發展餘下集團及本集團各
自之核心業務，採納不同策略更好地應用於彼等各自的核心業務，以及加快對市
場轉變與各自核心業務相關機會的反應；

(c) 分拆將讓結好控股及本集團可更有效地對準各自之股東基礎，從而以競爭優勢改
善資本集資；

(d) 因應彼等各自之優勢，分拆將為結好股東及本公司帶來更大的股東價值，提高經
營及財務透明度，令投資者得以評估及評價本集團表現及潛力，而本公司將在營
運及擴展業務上享有更大的靈活性，而透過在本集團維持控股權益，結好股東可
從本集團增長獲得更高的增值；及

(e) 分拆將產生兩組公司，而藉實物分派，結好股東可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編纂]股
結好股份獲發一股股份。因此，結好控股可以流動證券形式向其股東返回價值。



分拆及分派

43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為草擬本及不完整並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基於上述理由，結好控股董事認為，分拆符合結好控股及其附屬公司（包括本集
團）及結好股東整體利益。

根據上市規則應用指引第15項，倘分拆得以進行，結好控股會充分顧及結好股東
的利益，透過以實物方式分派股份，向結好股東提供保證股份權益。分派詳情載於下
文。

分派

於[編纂]年[編纂]月[編纂]日，結好控股董事會向合資格結好股東（即於記錄日期名
列結好控股股東名冊之結好股份登記持有人）宣派有條件股息。是項分派將全數以實
物分派之方式，按合資格結好股東於記錄日期於結好控股之持股比例向合資格結好股
東支付，分派合共[編纂]股股份，佔本公司於緊隨分派完成後及於[編纂]完成前當時已
發行股本約[編纂]%。

根據分派，合資格結好股東將有權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編纂]股結好股份獲發一
股股份。分派須待[編纂]在各方面成為無條件，方可作實。倘若有關條件未獲履行，則
不會作出分派，而分拆將不會進行。

待分派成為無條件，我們預期將於[編纂]或之前向根據分派有權收取股份之合資
格結好股東寄發股票。股票僅在分派成為無條件方為有效。

海外除外結好股東（如有）有權參與分派，但不會收取股份。取而代之，海外除外
結好股東根據分派應收取之股份將於股份開始在聯交所買賣後在合理實際可行情況下
盡快由結好控股代為出售，而海外除外結好股東將收取相等於出售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之現金。出售所得款項（扣除開支）將以港元支付予海外除外結好股東。我們預期將於
[編纂]或之前支付有關款項。

股份每手買賣單位為[編纂]股股份。為促進零碎股份（如有）之買賣，本公司委任
保薦人為合資格結好股東按盡力基準提供對盤服務，以促進合資格結好股東根據分派
可能收取零碎股份之買賣。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結好控股於[編纂]年[編纂]月[編纂]
日發表之公佈。


